
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转专业考核方案

为强化
“
以学生为中心

”
教学理念,鼓励学生个性发展、全面发

展,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,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,根据
0

《德州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(德院政  (2Ⅱ3)54号 )的文件

精神,结合物电学院各专业学生培养的实际情况,现制定物电学院转

专业考核方案。

第一条 基本原则

转专业工作依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、学校学科专业发展规律

与学生成人成才规律,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,按照学生自愿、 I

。公开考核、学生和学院双向选择、学院择优录取的程序规范执行。

第二条 转专业工作小组

第三条 转专业可转入专业和名额

(一 )可转入的专业:物理学 (师范),电子信息工程,物联网

工程。

(二 )接收范围:申请转入物电学院相关专业且学校审核通过的

在校全日制本科生。

(三 )名额:各专业接收名额为本专业当年实际招生数的 30%,

具体人数以教务处审定为准。

第四条 考核方式与要求

(一 )转专业学生的选拔录取考核,包括绩点成绩及面试成绩。

绩点成绩以学生已修课程平均绩点作为评分依据,满分硐 分;面试

以考察学生的专业能力及综合素质为主,满分 sO分。



总成绩〓绩点成绩 (满分硐 分)+面试成绩 (满分 sO分 )

(二 )绩点成绩由转出学院提供成绩单,并加盖学院公章。

绩点成绩〓20+(平均绩点△。0)× 5
●

(三 )面试环节及成绩计算

1.成立由专业教师组成的面试小组。

2.面试考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范围:转专业动机;转入专

业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素质;具备的其他综合素质。

3.面试小组成员对面试学生进行量化打分。

(四 )补充说明:若学生在大一第一学期既申请转专业,尚未有 l

6己修课程成绩绩点,则总成绩〓面试成绩/0.6。

如遇成绩并列,优先录取原专业绩点高的学生。若学生在大一第

一学期既申请转专业,尚未有己修课程成绩绩点,则进行第二轮面试

打分,根据第二轮打分成绩择优录取。

第五条 录取方式

以总成绩由高至低录取至该专业核定名额。若出现总成绩相同且

超出核定名额情况,由面试小组投票确定。

第六条 公示和上报

学院根据考核结果和总成绩确定拟录取名单,公示无异议后报教

务处。

第七条 需补修课程

学生转入新专业后,按转入专业的教学计划安排学习,完成转入

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及实践教学环节学分方可毕业。



转专业学生己修读课程可申请学分互认,学分互认的规定以教务

处文件为准。

第八条 本方案由物理与电子信 J自、学院负责解释,其他相关事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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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《德州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(德院政字 (2匝3)54号 )为准。

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

⒛ 25年 4月 17日


